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就精神健康政策提出的意見 

 

團體代表：陳仲謀精神科醫生 

 

引言 

 

在事事講究「世界排名」，甚或要爭取做世界第一的今天，本港的精

神科服務在已發展國家和地區中，卻相當落後，不忍卒睹。 

單從精神科醫生和人口的比例去看，美國是 1:8,000，英國是

1:12,000-16,000；至於本港，即使把最新一屆畢業的精神科醫生也計

算在內，比例仍低至 1:34,000！ 

精神科服務是一種多元專業化的服務，一個社會的精神科服務要做得

好，必須是團隊形式，即以精神科醫生為首，還需有臨床心理學家、

精神科護士和社工的配合，在臨床治療以外提供如心理輔導、長期跟

進、安排家庭和生活方面的社區支援等等。但很明顯，以本港目前的

情況，精神科醫生的人手固然嚴重不足，其他團隊成員的數目也遠離

標準，想在精神科服務上產生「團隊效應」根本是不可能的。 

世界衛生組織預言，大約在 12 年後，抑鬱症便會由目前造成社會負

擔的第四大疾病，跳升上第二大。有外國學者更認為，抑鬱症造成社

會負擔的排名應是第一位，即帶來的經擠損失將凌駕於所有其他疾病

之上；原因是抑鬱症患者大部分需要長期治療，本身的工作能力又會



受影響，所以社會用於照顧這病患者的開支將龐大得難以估計──甚

至難以負擔。而抑鬱症只是精神病之中較常見的一種而已。 

更糟的是，由於人手嚴重短缺，本港未來即使想用龐大的花費來照顧

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沒法做到。近年因到醫管局精神科求診的人數，

平均每年增加 9 千人，若人手不緊隨著增加，將來勢必失控，因精神

病人缺乏足夠照顧而導致的家庭或社會悲劇可能無日無之。 

 

建議內容 

 

社會越發達，就會出現越多精神科的問題。但政府一直以來對精神科

問題都相當輕視，直至 1982 年，發生了深水埗元洲街的精神病人斬

殺多名幼稚園學生慘劇，震動整個社會，才開始了近代精神科服務的

發展，也可說是本港精神科服務的一個轉捩點。 

可惜，在元洲街慘案後政府積極增加了服務、人手，至今已廿五年，

本港人口上升至七百萬，但相關的政策和服務，卻沒有追上這廿五年

來人口和精神科問題的升幅，仍然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甚至出現倒

退。 

且看以下根據醫管局資料而來的數字： 

2000/01 年度，到醫管局精神科求診的人次 42 萬 9 千人，2005/06 年

度已上升至 60 萬 5 千，增幅超過 40%。 



2000/01 年度，醫管局轄下有 212 名服務於精神科的醫生、1,797 名精

神科護士，2005/06 年度有 258 名服務於精神科的醫生、1,944 名精神

科護士，總人手增幅只有 9.6%！ 

除了人手外，在架構方面亦不進反退。十多年前，政府仍設有精神科

的總顧問醫生，負責統籌整體的服務。但自從醫管局醫院實施分區聯

網制，精神科總顧問醫生的職位取銷了，再沒有一個總軍師可綜覽全

局、擔當統籌的角色，在資源分配方面的效益亦比以前大為降低。 

 

當前問題：資源不足與錯配 

總括而言，當前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 

（１） 精神科服務的資源比已發展國家少，不敷應用。 

（２） 已經很有限的資源，亦分配得不恰當。 

現時大部分精神科資源，都是用在治療上；其次是門診；再其次是復

康，包括為康復者設立中途宿舍等。這三方面的工作當然重要，缺一

不可，可是在這種分配原則下，投放於第一線預防工作的資源自然少

得可憐。假使能在預防方面做足工夫，即從根本上制止許多精神科病

例的發生，那麼病人本身的痛苦、家人承受的壓力以及社會須為此而

付出的資源，都會大為減輕，肯定是長遠解決精神科問題的最有效益

方法。這第一線預防工作，多年來備受忽略，現在已到了必須認真檢

討的時候。 



在外行人眼中，精神病很難預防，因為既沒有預防的藥物，更沒有類

似疫苗的一針見效方法。然而這想法是錯的。 

精神病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重症」，包括有精神分裂症、老年痴

呆症等，成因主要和遺傳基因有關，難以預防。但從數字上看，這類

「重症」精神病的發生率，多年來其實並無明顯增加；增加了的大部

分是「輕症」精神病。 

「輕症」精神病包括抑鬱症、焦慮症、強迫症、身心症等，主要的成

因不是遺傳，而是我們在生活上的種種擔憂和壓力，由學業到長大後

就業，以至感情問題、夫妻關係、子女的教育和成長、退休生活等等，

每個人生階段所面對的問題都有可能造成情緒困擾甚至精神病，而實

際上這類病例亦越來越多。 

雖然是「輕症」精神病，但若病情不斷惡化，亦有可能致命；研究顯

示大部分的自殺個案其實都和抑鬱症有關，而抑鬱症卻是最常見的精

神病，2004/05 年度共有 21,240 人在公立醫院或診所被診斷出患上這

病，新診斷患者平均每年增加約 14%。這類精神病必須花費巨大資源

跟進和治療，才可防止惡化。與其如此，不如將資源用於早期預防，

更能事半功倍。而大多數這類精神病都是可以預防的，因為主要成因

是和生活有關。 

 

從教育和高危行業、地區入手 



本會建議應從以下兩方面著手做預防工夫，減少「輕症」精神病的發

生： 

（１） 在中、小學甚至大學課程中加入精神病的概念，以及對精神

健康的基本了解，例如怎樣保持身心平衡和心境開朗。這和從

小開始灌輸其他疾病的預防教育（比如心臟病或愛滋病）是同

一道理；市民從小知道得越多，便越能預防精神病。 

（２） 針對精神病高危的行業、社群或社區，找出問題所在，進行

預防。現今的高危行業包括教師、社工，以至醫生、護士等，

均屬於高壓力的行業，精神病發率平均比其他行業高。高危社

群則包括長者和問題青少年。高危地區方面，政府應有統計數

字顯示哪些區的精神病發率較其他區高，然後研究每區的主要

問題所在，再展開預防工作。由於先要了解每個高危地區的特

性，資料蒐集、分析等工夫不可少，因此亦需要有一定的資源。 

（３） 有必要做更多研究工作，就本港的實際環境找出有效促進市

民精神健康、預防精神病的方法。本會在過去兩年均與城市大

學合作，進行問卷調查，發覺市民的運動量和精神健康指數有

密切關係。政府應撥資源給其他院校，多做這方面的研究，才

能落實更多預防精神病的具體方法。 



以上三方面的工作，只要有足夠資源，都不難推行。首先可試行一段

時間，然後檢討成效，成效滿意的話再全面推行。只要能在第一線預

防工作上做較多工夫，自然可減少精神病的發生。 

 

建議成立「精神健康統籌局」 

至於治療和復康方面，精神科始終是一項多元專業化服務，必須由一

個有權有責的問責機構，把治療、復康和預防工作一起統籌，才能達

至最大效益。 

政府現時設有中央精神科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諮詢機構，負責提供

意見，而沒有統籌的權責或任何關於資源分配、具體工作的決定權。 

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應盡快成立「精神健康統籌局」，總覽精神科政

策的訂立、推行以及評估其效果。這統籌局的成員應以以下三方面的

人士為主： 

（１） 多元專業精神科服務界的各界代表，包括精神科醫生、臨床

心理學家、精神科護士、社工、職業治療師等。 

（２） 精神病患者家屬的代表。 

（３） 其他有志在這方面作出貢獻的社會賢達。 

全球大部分先進國家，都設有類似的政策局，正好反映了目前本港各

區醫院聯網在精神科方面各自為政，並非最有效益的做法。  （完） 


